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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備常見Ｑ＆Ａ 

Ｑ：公所受理報備案件內容為何？ 

Ａ：依規定報備共 3 種：1.成立或推選管理組織報備、2.依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8 條第1 項規定之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報備、3.共用部分、

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點交報備。其中第 2、3 項應向臺中市

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報備，本所僅受理第 1 項成立或推選管理組織報

備。 

Ｑ：規約變更是否需要報備？ 

Ａ：除依條例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內容須向主管機關報備才生效之內容外，其

餘情形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做出決議即生效力，非以報備為必要。 

Ｑ：管理組織報備的必要性？ 

Ａ：依本條例第 28 條、第 55 條及第 26 條規定，管理組織成立時應向主管

機關報備；至於管理組織變更報備則無硬性要求，故各社區可視實際情

形辦理。（常見報備需求是社區變更管理委員向銀行申請印鑑變更時遭

銀行要求提供公所核發之變更報備函） 

Ｑ：公所變更報備函有包括監察委員或財務委員說明嗎？ 

Ａ：公所變更報備函只會說明社區名稱及變更後的新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

名稱，其他委員非依法須登錄對象，故不會顯示在公文。 



Ｑ：主委連任是否要報備？ 

Ａ：主委連任若是因為重新選任而剛好又被選上，則可視為廣義的主委變更，可

向本所報備。但因公所變更報備函資訊僅包括主任委員姓名，建議可先

向社區開戶銀行確認報備之必要性。 

Ｑ：主委重新選任，要報備應檢附何種文件？ 

Ａ：各種報備檢附文件請依本所「檢備文件確認表」確認。 

 

Ｑ：報備一定要檢附規約嗎？ 

Ａ：依報備內容而定，如檢備文件確認表要求檢附規約選任相關規定者，應

照其要求檢附。 



檢備文件確認表 

公所受理報備事項僅有管理組織報備事項（其他依法應報備事項請逕洽臺中

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其應檢備文件依申請內容而定，固定應檢備文件

為 1「申請報備書」、2「申請報備檢查表」、3「建築物使用執照或建築物

合法證明文件」、4「區分所有權人名冊」，加附臺中市政府要求之 5「臺

中市公寓大廈報備基本資料表」。其他檢備文件請依下列題目答題確認： 

一、社區管理組織是「管理委員會」或是「管理負責人」形式？ 

(一) 管理委員會 請接答第二題 

(二) 管理負責人 請接答第三題 

二、社區是「第一次管理組織報備」或「變更主任委員」報備？ 

(一) 第一次管理組織報備 申請書勾選 1,1,1，檢查表二（一）「報

備事項」勾選 1,1 請接答第四題 

(二) 變更主任委員 申請書勾選 1,1,2，檢查表二（一）「報

備事項」勾選 1,2 請接答第四題 

三、社區是「第一次管理組織報備」或「變更管理負責人」報備？ 

(一) 第一次管理組織報備 申請書勾選 1,2,1，檢查表二（一）「報

備事項」勾選 2,1 請接答第六題 

(二) 變更管理負責人 申請書勾選 1,2,3，檢查表二（一）「報

備事項」勾選 2,2 請接答第六題 
 

四、社區是否有規約？規約是否有管理委員選任規定？ 

(一) 皆有 檢查表二（一）「成立…方式」勾選管理委員會第 1 欄

全 請接答第十題 

(二) 任一無 請接答第五題 

五、委員職務是在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直接推選出，或是由委員另行召開管

理委員會議推選職務？ 

(一)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直接推選 檢查表二（一）「成立…方式」勾

選管理委員會第 2 欄全 請接答第十題 

(二) 另行於管理委員會議中推選 檢查表二（一）「成立…方式」勾

選管理委員會第 3 欄全 請接答第十題 
 

六、社區是否有規約？規約是否有管理負責人選任規定？ 



(一) 皆有 檢查表二（一）「成立…方式」勾選管理負責人第 1 欄

全 請接答第十題 

(二) 任一無 接答第七題 

七、是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七條第 4 項規定推選管理負責

人？ 

(一) 是 檢查表二（一）「成立…方式」勾選管理負責人第 2 欄全 

(二) 否 接答第八題 

八、公寓大廈未組成管理委員會且未推選管理負責人時，依條例第 29 條

第 6 項規定，以第 25 條規定之召集人為管理負責人。其報備依召集

人產生方式再區分為下列： 

(一) 規約有規定召集人產生方式 檢查表二（一）「成立…方式」勾

選管理負責人第 3 欄（規約相關規定及(或)其他推選方式紀錄） 

(二) 規約未規定召集人產生方式，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七

條前 3 項推選召集人   檢查表二（一）「成立…方式」勾

選管理負責人第 3 欄（推選召集人公告及(或)其他推選公告） 

(三) 主管機關指定臨時召集人 檢查表二（一）「成立…方式」勾選

管理負責人第 3 欄（指定臨時召集人文件） 

(四) 以上皆非  接答第九題 

九、是否由主管機關指定管理負責人？ 

(一) 是 檢查表二（一）「成立…方式」勾選管理負責人第 4 欄全 

(二) 否 請洽承辦人確認 
 

十、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是否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2 條重新召

集會議所得決議？ 

(一) 是 請接答第十一題 

(二) 否 請依勾選「檢備文件」欄位提供資料 

十一、 前次無法決議原因為何？ 

(一) 出席人數未超過規定開會門檻而無法成會 檢查表三「重新召

集情形」勾選第 1 欄全，並依勾選「檢備文件」欄位提供資料 

(二) 順利成會但決議數無法超過規定決議門檻 檢查表三「重新召

集情形」勾選第 2 欄全，並依勾選「檢備文件」欄位提供資料 



常用說明 109.07.20 
＊為利檔案保管，請勿用釘書機裝訂或膠裝，可用長尾夾之類文具固定(如有需要，

受理後固定用文具可取回)。 

＊申請人為新選任之主任委員，代辦人不限資格，於首頁申請書填寫即視為受申 

請人委託辦理送件，領件時如由原代理人領取（或申請人親領）可免附委託書。 

但領件時若改由他人領取，須出具申請人之委託書。 

＊社區大小章：大章（大印）就是印有社區名稱的印章，小章指申請人（新任主

任委員）的私章。 

＊「管理委員會」與「管理負責人」是層級相同但分別不同的管理組織型態，管

委會主委≠管理負責人 

＊戶數：戶數會影響開會與決議，原則上以實際為準，但若有作為管理室、地下

室等公共使用而不參與會議出席及表決者，或有併戶/分戶情形者，為利與使用

執照登記之戶數關聯，請在名冊備註欄依實註記。 
例如：使照原始登記 50 戶，實際 1 戶為管理室，2 戶為地下室，住戶有 3 戶合併為 1 戶、1 戶分為 

2 戶＝>實際戶數為 50-1-2 +(-3+1)+( -1+2)=46 戶 

＊人數：區分所有權人總數，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計算：區 

分所有權已登記者，按其登記人數計算。但數人共有一專有部分者，以一人計。故

人數與戶數原則上會相同，不同時依前項說明於名冊註記。 

＊所有權人為公司法人時，因法人並無自然實體，應指派代表人行使權利。應由 

法人或代表人出具足資證明其委任之關係文件（格式由法人自訂）以憑辦理。

代表人代表公司出席會議，應視為公司本人出席而非委託；而即便該法人指派

之代表人超過 1 人，最多只計該法人原有權利之範圍。 

＊文件資料有修改時請在修改處壓上申請人(即新任主委)小章。 

修改範例：手寫補充【會議時間：108 年 8 月 31 日】 小章壓到字 

＊本所收件【1 式 2 份】，送審資料皆不退還(1 份留存公所、1 份轉送市府)，

除首頁申請報備書應為正本(2 份共 2 張)外，其他皆為影本即可。建議申請資

料文件正本由社區自存，以備交接查證用。 

＊公所同意備查後，若如無特殊需求，一般皆為電話通知送件人自行領取報備函 

（新成立社區領取報備函及管理組織報備證明）。 



※ 公寓大廈組織申請報備～申請應備文件及注意事項： 
1.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僅需前 2 頁可看到核准戶數即可（舊版使照可能只有 1 頁），後面附表可免附 

2. 區分所有權人名冊(建請依格式製作) 

區分所有權比例為：建物謄本該區分所有權人之專有部分登記面積「總面積+附屬建

築物 

面積」/全部區分所有權人專有部分全部面積總和。 

每頁須有表頭及資料時間（區權會開會時間或管理人推舉時間），序號數須連續

數字，序號數原則應與使照戶數相同，如有公共空間者請列在最後，如有合併戶

或分割戶請註明於備註欄位。 

如流會重新召集或重新做出決議，請檢附達成決議當次會議之名冊 

3. 最新住戶規約 

若區權會有做出修改規約條文之決議，應於會後依決議完成修改，再檢附最新（修改

後） 

住戶規約辦理報備。 

4.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需逐頁蓋社區大章及主委小章) 

社區如自有格式亦可，但為避免缺漏及效力爭議，建請依格式製作。 

須列出會議召集人、主席及紀錄。決議內容應有選舉委員之結果。 

各委員職務由後續管理委員會議決議者，需另附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出席簽到

簿，並加蓋社區大小章 

區權會之委員選任結果名單原則應與委員職務出任名單相同，如有不同時請確認符

合規約規定並於會議紀錄註明與區權人之關係（如配偶、直系血親、承租戶……

等）。 

5.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需逐頁蓋社區大章及主委小章) 

每頁須有表頭、會議時間及區分所有權比例，序號數須連續數。 

出席人員名冊序號/區分所有權人名與區權人名冊序號/區分所有權人名請確認相

符。 

6. 會議出席委託書 

非區分所有權人出席者須附委託書（全部自行出席則免附），資料填寫完整委託

人、受 

託人、日期及事由，按順序排列。 

7. 公司授權書 

區分所有權人登記為公司法人者，須附公司授權書及足資證明其委任之關係文件

（例如 

但不限於：在職證明），格式依公司內規自定，建議有提及授權自然人ＯＯＯ處

理本公寓大廈相關/各種事務之說明。另法人授權自然人出席會議，視為法人本

人出席。 

◎以上文件備齊後，請掃描成PDF檔上傳「台中樂居管家」辦理線

上報備，審核天數為10個工作天；本次申請無須繳納規費。 
(台中樂居管家網址：https://taims.taichung.gov.tw)



※ 未獲決議或流會重新召開  應加附文件說明～：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2 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如因未獲致決議、出席

區分所有權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定額，召集人得就同一議案重新

召集會議。 

◎流程： 

未獲決議或流會→重開會 10 日前公告重新召集會議→重開會→15 日內會議紀 

錄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7 日內書面表示反對意見，7 日期滿後統計結

果決議成立→10 日內書面送達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提出報備 

◎如係出席未達定額流會，除前頁通常檢附文件以外，應再加附之文件如下： 
1. 流會當次(#1)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 

每頁須有表頭、會議時間及區分所有權比例，序號數須連續數。 

出席人員名冊序號/區分所有權人名與區權人名冊序號/區分所有權人名相符。 

2. 重新召集會議(#2)之開會通知或公告 

須有會議時間、地點及議題，議題應與原會議通知或公告內容相同。 

3. 流會當次(#1)之開會通知或公告 

須有會議時間、地點及議題，議題應與重新召集會議通知或公告內容相同。 

4. 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成立公告（附件六之一） 

決議成立公告日期建議在會議決議成立（統計 7 日期間完成）後 10 日內；原會議與重 

新召集會議日期依事實填列、未達定額或未獲致決議應依事實勾選；會後 15 日係指重 

開會之會議紀錄依規定應送達之最後 1 日，即重開會日期+15。 

5. 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反對意見統計表（附件六之二） 

統計期間為重開會會議記錄送達區權人並公告日起（當日應計入）7 日。如有書面反對

意見應編號附於後。 

 

◎如係未獲致決議重新召開會議，應檢附之文件與流會再開雷同。 



某
某  

主委簽章部分應以新舊主委何者簽

章？原則應以公告時點為主委者為

準，社區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委區某
員管個
會理社 

(填寫範例)附件六之一：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成立公告 

某個社區管理委員會公寓大廈（社區） 

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成立公告 

 

公告日期： 108 年 4 月

公告文號： 某 字 001 號 

 

一、本公寓大廈（社區）於 108 年 4 月 1 日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因☑未達定額或 

 

□未獲致決議，復於 108 年 4 月 15 日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 

 

規定，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達法定數額作成決議事項，先

予敘明。 

二、上開會議之會議紀錄，業依同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於會後十五日(108 年 

4 月 30 日)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經逾七日尚無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 

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以上，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該次會議之決議視

為成立，特此公告。 

三、本公告之內容如有不實，概由本人依法負責。 

 

 

 

某個社區管理委員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 

 

 

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 某某某 （簽章） 

 

 

26 日 

1. 重新召集會議日加 15 日 

2. 表示期限範圍，實際通知公告

日在此之前即可 

重新召集會議日，與原召開會議日應

有 10 日以上合理通知時間 

原召開會議日 

附件六之二統計表統計完成日後（建議

在 10 日內） 



(填寫範例)附件六之二：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反對意見統計表 

某個社區管理委員會公寓大廈（社區） 

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反對意見統計表 

本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人數計 65 人，區分所有權比例計 3275.65 ；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之區分所有權

人人數合計 0 人，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 0 ％ 

 

☑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決議成立。 

 

□已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決議不成立。 

 

統計期間： 108 年 4 月 19 日起至 108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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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會議紀錄應於十五天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 

2. 各區分所有權人得於七日內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 

3. 書面反對意見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時，該決議視為成立。 

 

本統計表之內容如有不實，概由本人依法負責。 

某個社區管理委員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

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 某某某 （簽章） 
某
某  

委區某
員管個
會理社 

書面表示反對意見 

序號 
區分所有權人姓名 區分所有權比例 

   

   

   

   

   

   

   

   

合計   

 

1. 起算日為重新召

集區權會議結論

送達區權人並公 

告之日後任一日 

（ 應含合理工作

時間） （本例採

最早為 4/19） 

2. 結算日依#32 為 

起算日加 7 減 1 
（計頭尾） 

3. 如符合條件，決議

成立日為結算日
次日後任一日（應 

含合理工作時間） 

（本例採最快為

次日 4/26） 



管理委員會出席及同意比例之算法 
舉例說明： 

全體住戶戶數為 125 戶，全體區分所有權比為 20537.92 平方公尺 
 

① 人數→開會出席人數為幾人 

② 人數比例→開會出席人數/全體住戶戶數 

③ 所有權比例→開會出席區分所有權人區分所有權比例/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區分所有權比例 

例如：全體住戶戶數為 125 戶 

全體區權人比例為 20537.92 平方公

分. 106/5/1 開會～出席人數共 92 

人 

出席的區分所有權人(92 人)比例共 16115.37 平方公尺 

① 92 

② 92/125=73.6% 

③ 16115.37/20537.92=78.47% 

 

① 人數→開會時其中一個議題所同意之人數(建議以最多同意人數的議題來計算) 

② 人數比例→同意會議議題的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出席會議區分所有權人人數 

③ 所有權比例→同意的區分所有權人之區分所有權比例/會議出席的區分所有權人之區分所有權

比例 

例如：106/5/1 開會～出席人數 92 人 

出席的所有權人(92 人)比例共 16115.37 平方公尺 

開會同意人數為 85 人、85 位同意人所有權比例共 14738.56 平方公尺 

① 85 

② 85/92=92.39% 

③ 14738.56/16115.37=91.46% 

※ 如同意的區分所有權人人數跟出席會議的區分所有權人人數相同者，②③都是 100%。 

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人數及所有權比例。 

出席人數為（ ① 人）；出席人數比例為（ ② %）；所有權比例為（ ③ %）。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題同意人數、所有權人比例。 

同意人數為（ ① 人）；同意人數比例為（ ② %）；同意所有權比例為（ ③ %）。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章可至內政部營建署網站下載 

https://www.cpami.gov.tw/ → 站內檢索輸入「條例規章」後檢

索內容包含有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公寓大廈規約範本 

公寓大廈管理 Q&A 彙編 

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 

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及火災保險費差額補償辦法

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 

 

◎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查詢 

http://cpabm.cpami.gov.tw/index.jsp 

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便民服務專區/建管資訊查詢/公寓大廈/公寓大廈

管理資訊查詢→管理維護公司資料查詢、管理服務人員資料查詢 

 

 

◎公寓大廈報備業務文件下載 

https://www.beitun.taichung.gov.tw/1355867/post 

北屯區公所/專區服務/公寓大廈專區/管理組織報備/管理組織成立或變更報備 

https://www.cpami.gov.tw/
http://cpabm.cpami.gov.tw/index.jsp
https://www.beitun.taichung.gov.tw/1355867/post

